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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将开设
生涯教育课
每学期不少于15课时
□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高考综合改
革的背景下，做好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
育，有助于帮助学生奠定全面健康发展的心
理和学业基础。为此，省教育厅近日下发
《关于加强我省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坚持
思想性、科学性、发展性和协同性原则，将普
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纳入德育工作体
系统筹安排，对学生的自我认知、学业修习、
职业认识、专业选择和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
科学指导，培养学生生涯发展与规划的意识
和能力。

《意见》要求，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开发实
施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列入学校课
程规划，贯穿在高中三年的教育教学当中，
学校每学期安排的生涯规划指导课总课时
不少于15节。逐步建立和完善学生发展导
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成长导师，帮助学生
制定高中三年的学习规划，为学生在校学习
生活提供支持。并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
实践，参观、访问职场人士，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等方式，帮助学生积累行业认知和职业体
验。

学校要开展学生发展测评，结合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要求，建立完整的学生发展档
案。依据现有资源营造氛围，优化学生全面
发展的物化环境。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立学
生发展指导教室、文化长廊等，特别是要为教
师提供开展学生发展咨询的固定场所。

《意见》提出，校长是学校实施学生生涯
规划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各高中学校要成立

“学生发展指导中心”，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本
校生涯规划教育工作的日常管理。加强队伍
建设，主要依靠班主任、科任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及德育管理干部等开展生涯规划教
育，并要求全校教职工共同参与。

省教育厅将分批建设学生发展指导基地
校，培育并推广学生发展指导示范项目。各
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生涯规划教育
工作的投入，并协调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为普通高
中学校开展生涯规划教育活动提供典型案例
和有关资讯，形成社会合力。同时，要定期组
织专业队伍对各校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工作情
况进行评估。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对落
实不到位的学校责令整改，推动高中学校生
涯规划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稳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省教育厅出台指导意见

严禁随意压缩
必修课程教学时间

本 报 讯 近
日，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加强普通高
中学校教学管理
稳步推进高考综
合改革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
见》），结合我省实
际，对普通高中学
生选课走班及相
关管理工作提出
了指导意见，以推
进我省高考综合
改革稳步实施和
普通高中教育多
样化有特色发展，
为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探索
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建设培养
多样化高素质人
才。

《意见》提出
了遵循规律、科学
规范、统筹协同、
注重实效等基本
原则，要求遵循学
生成长规律和教
育教学规律，保障
学生的自主选择
权利，科学安排学
校课程，并全面统
筹课程改革与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落实普通高
中新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各地
要从办学实际出
发，充分利用本地
本校教育教学资
源，合理设计选课
走班方案，扎实开
展教学教研工作。

记者林文星

“ 《意见》提出要加强课程管理，要求按
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结合我省高
考综合改革要求，分类分层统筹设计高中
三年的课程，在教学安排上注重课程之
间、年级之间的均衡和学科学习的衔接连
贯。结合办学实际，建立健全具有学校特
色的课程体系。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课
程资源，有效实施国家课程，丰富地方课
程，开发实施校本课程，建立多样化可选
择的课程体系，充分满足不同特质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
同时，《意见》对课程管理提出了规范

性的要求。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各类课
程，严格按照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学分要
求安排周教学时数，确保课程实施质量。
加强必修课程教学，开好技术、综合实践
活动、地方课程和规定的专题教育课程，
保证艺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课程
覆盖高中三年，严禁随意压缩必修课程教
学时间。

建立多样化可选择的课程体系●
课
程
管
理

新一届高考生面临着选课走班的新
教学方式，对此，《意见》要求充分保障学
生自主选课的权利，坚持学生自主选课原
则，创造条件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不得
强制为学生确定等级性考试科目或提供
固定“组合套餐”，允许学生在等级性考试
报名前更改选考科目。

在此过程中，由学校编制《学生选课

手册》，加强选课指导，完善选课流程。建
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通过开设生涯规划
课程、开展职业体验活动等多种形式，帮
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
学习优势和职业倾向，充分了解高校专业
设置、科目选择要求和各专业录取情况，
科学合理确定选考科目，确定修习方案，
减少盲目性和功利性。

学校不得提供固定“组合套餐”●
选
课
指
导

《意见》要求，用好我省高考综合改革
信息化平台，依托平台开展选科学习。指
导每届学生在高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前
通过高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完成选科
确认工作。高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前，根
据学生选科结果，在校舍数量、师资配备、
课程资源、设施设备等方面做好充分准
备，借助高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做好学
生分班和课程编排工作，确保选课走班顺
利进行。

同时，《意见》提出，要结合高考综合改
革要求完善行政班常规管理制度，在充分

发挥行政班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探索创
新班级管理方式。并结合走班教学特点，
建立健全教学班学生考勤管理、作业管理、
安全卫生管理等各项制度。探索实施导师
制，明确在走班教学模式下学科教师的育
人职责。探索学生自主管理途径，培养学
生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鼓励各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
索构建一个智能高效的校园教育管理系
统，实现行政班班主任、教学班学科教师、
导师以及学校职能部门之间教育管理对
接，信息及时交互，形成教育管理合力。

加强行政班常规管理，建立教学班管理制度●
班
级
管
理

《意见》要求，各普通高中学校要进
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健全学校教学工作
管理制度。建立行政班和教学班并行
的教学组织模式，修订完善适应走班教
学新常态的教学管理常规。科学安排
教学进度，避免出现“前紧后松”、压缩
学习课时、抢赶教学进度和反复停课集
中复习备考等现象，确保教学秩序稳
定。

在教学教研工作方面，全面落实国家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尚未使用普通高
中新编教材的2017级、2018级学生，所在
学校要做好“新高考改革、新课程方案、新
课程标准、旧教材”（即“三新一旧”）的过
渡衔接。加强片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研
交流协作，鼓励和支持教师围绕高考综合
改革要求进行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行为
的改革探索。

科学安排教学进度，做好“三新一旧”过渡衔接●
教
学
工
作

《意见》要求，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要对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情况进
行测算分析，因地制宜加强资源建设。
省教育厅也将积极推动相关支持政策
出台，加强省级统筹，加大经费投入，为
各地各校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各级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全面开展高考综合
改革专项培训，认真抓好高中校长和教
师培训。

市县教育部门对高中学校选课走班
方案和具体配套制度逐一论证、核准，并
加强信息收集，及时汇报加强教学管理稳
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方面的异常情况。
省教育厅将定期对普通高中学校课程实
施、学生选课、教学教研管理等情况进行
检查，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通报存在问题，
对违反政策要求、管理不规范的学校或责
任人启动问责。

违反政策的学校或责任人将启动问责●
保
障
措
施


